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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18〕28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

工作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：

现将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工作办法》

印发你们，请参照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省法

院环境资源庭联系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8年5月7日



— 2 —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工作办法

第一条 为提高环境资源案件审判质量，充分发挥专家辅助

审判作用，规范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的聘任、咨询和管理工作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咨询专家实行聘任制。根据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实际

需要，由相关部门推荐并征得专家本人同意，经省法院审核后聘

任为咨询专家，入选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。

第三条 咨询专家聘任期为三年，聘期届满的可以重新审核

聘任。

第四条 咨询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、公道正派，具有良好的学术操守，能够认

真负责履职；

（二）在国内高校、科研机构从事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教

学、科研工作十年以上并具有高级职称；

（三）身体状况良好，可以参加审判咨询活动。

第五条 下列人员不得入选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：

（一）因违法犯罪行为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被单位认定存在学术造假行为的；

（三）执业律师或从事环境资源诉讼代理业务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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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环境资源案件审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

向专家库相关领域专家咨询：

（一）当事人未申请鉴定、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、鉴定成本

过高或无鉴定必要，但需要对相关专业技术问题进行查明的；

（二）对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及政策理解适用存在重大分歧，

需要予以明确的。

第七条 审判人员向专家进行咨询，一般应以咨询函的形式

提出。咨询函应明确列明所咨询的问题，被咨询专家作出答复意

见并签字。必要时，可以采取专家论证会的形式进行咨询。

除上述方式外，对于法律适用以及其他不复杂问题，审判人

员也可以采取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咨询。

第八条 咨询专家的权利：

（一）查阅受委托咨询案件相关卷宗材料；

（二）旁听环境资源案件审理；

（三）对受咨询所涉专业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和陈述理由。

第九条 咨询专家的义务：

（一）应当对审判人员咨询所涉专业问题作出客观明确的答

复；

（二）保守因咨询工作获知的国家秘密、审判秘密、商业秘

密以及其他应当保密事项。

第十条 咨询专家接受委托后，发现具有以下情形的，应当主

动申请回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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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的；

（二）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三）与本案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，提供咨询意

见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。

第十一条 咨询专家在聘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本人申请不再担任咨询专家的；

（二）因职务、个人情况变动不宜再继续担任咨询专家的；

（三）其他不宜再担任咨询专家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8年 5月8日印发


